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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公民作为环境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其参与诉讼对完

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界定核心概念，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属性与公

民原告资格的本质——公民以环境公共利益归属主体身份主张司法救济的法律地位。基于环境权、公众

参与及环境公共信托理论，阐释公民参与诉讼的法理正当性。通过梳理发现，我国现行立法构建“以法

定机关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为主体”，尚未明确公民原告资格。司法实践中，公民起诉立案率极低，

面临主体资格认可度低、举证困难等困境。从理论、现实与制度三维度论证表明：公民参与契合权利救

济逻辑。研究认为，赋予公民原告资格具备充分依据，可为完善多元协同公益保护体系、助力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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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to safeguard the public 
interest of the environment. As direct stakeholders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litigation holds irreplaceabl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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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re concepts, clarifies the public interest attribute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citizens’ plaintiff qualification—the legal status of citi-
zens to claim judicial relief as the subjec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ublic trust, it explains the legal jus-
tification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litigation. Through a re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legis-
lation in China constructs “with statutory authorities and qualified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main 
body”, and has not yet clearly defined citizens’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filing 
rate of citizens’ lawsuits is extremely low, and they face difficulties such as low recognition of sub-
ject qualification and difficulty in presenting evidenc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y, reality 
and system, it is argued that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logic of rights relief. The re-
search holds that granting citizens’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has sufficient basis and can provide theo-
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public interest 
protec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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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概念 

1.1.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概述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环境问题呈越来越严重之势的背景下，从国外引进的，是新

上岸的舶来品”[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为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针对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

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作为区别于传统

私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其核心要义在于突破“直接利害关系”的诉权限制，通过司法途径防范与救

济不特定多数人共享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损害，兼具预防性、公益性与救济性的鲜明特征。从制度本质

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非单纯的纠纷解决机制，更承载着监督环境违法行为、督促生态环境修复与

公众参与的多重功能，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重要司法体现。 

1.2. 公民原告资格概述 

原告资格又称起诉资格，通常指诉讼原告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获得法院依法受理所需具备的法定条

件[2]。公民原告资格定义为，公民基于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诉求，突破传统民事诉讼“直接利害关系”

的限制，作为适格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与权利基础。其核心要义在于：公民并非以个

人私益受损为前提，而是以环境公共利益归属主体的成员身份，主张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而产生

的司法救济权。这一资格的本质，是将公民的环境权利从“消极享有”延伸至“积极救济”，使公民成为

环境公共利益的直接监督者与司法守护者。 

2.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公民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离不开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撑，这些理论既回应了环境公共利

益的保护逻辑，也为公民突破传统诉讼主体限制、获得适格原告地位提供了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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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境权理论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法理基石是环境权理论。环境权是公民基于生存发展需求，在健

康、适宜生态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具备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复合属性，并且包含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

延伸权能。1972 年 6 月 16 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首次指出“人类有权在

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3]，为环境权的

国际认同奠定了基础。 

2.2. 公众参与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

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4]。对于环境的保护作为关乎国家发展、社会福祉以及公

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公共事务，并非公权力机关或特定组织的专属职责。公民依法通过诉讼参与环境公益

保护，本质上是行使民主管理与监督权利的重要方式。比如在“云南绿孔雀案”[5]中，公民志愿者通过

提供线索推动社会组织起诉，间接行使了环境管理权。 

2.3. 环境公共信托理论 

环境资源被作为全体公民共有的“公共信托财产”，作为受托人的政府负有管理职责。当政府怠于

履行职责或民事主体损害环境时，公民作为信托受益人有权通过司法途径监督信托履行。作为公众构成

单元的公民个人，与公众整体本身并不等同。在私益诉讼中，个人兼具利益代表主体与利益归属主体的

双重身份，两者具有天然统一性；而环境公共利益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利益归属全体社会成员及后代

子孙与利益代表主体的分离属性。这一属性恰恰构成了核心法理支撑：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无需以

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为前提，即便自身未遭受到直接私益损害，也可基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诉求成

为适格的原告主体，从而对公民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正当性问题作出具体的回应。 

3. 我国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与困境 

3.1. 立法现状梳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探索是逐步推进成熟的，我国在 2012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 1第一次在立法层面确认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打破了长期以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法

可依的不利局面。《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第五十八条 2、经 2015 年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 2017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并且对社会组织的起诉资格作出具体的限

定。从立法逻辑来看，立法者未赋予公民原告资格，核心基于三重顾虑：一是担忧公民诉讼能力不足，

难以承担环境公益诉讼所需的专业举证、复杂程序应对等责任；二是惧怕“滥诉”风险，“权利赋予与使

用一旦无确定的边界，必然会发生权利滥用的情况”[6]。认为放开公民起诉资格可能导致司法资源浪费，

甚至被恶意利用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三是考虑到环境公益的公共属性，倾向于以具备专业能力和

公信力的法定机关、社会组织为主，避免个体诉讼引发的利益诉求碎片化问题。 

 
1参见《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参见《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一) 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

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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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典型案例分析 

2017 年，王某琼、杨某星诉重庆市江津区杨某砂石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7]，经重庆市江津区人民

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终结。原告王某琼、杨某星系紧邻被告厂区的居民，主张

杨某砂石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粉尘、噪声严重超标，导致二人患上肺部感染、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且

房屋权益受损，诉请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将粉尘和噪声降至国家标准以下)，并赔偿 2017 年前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7 万元，及 2018 年起每年 1 万元赔偿至侵害停止时止，同时赔偿房屋损失 10 万

元。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委托检测机构监测，确认被告粉尘排放浓度超出国家 1.0 mg/m3 的标准限值，

噪声排放未超标；并就因果关系相关专业问题，咨询重庆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专家，形成《专家访

谈咨询笔录》佐证粉尘与肺部疾病的关联性。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未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综合

案件事实与证据，判令被告将粉尘排放降至国家标准以下，赔偿王某琼医疗费 1.2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8000 元，赔偿杨某星医疗费 2.2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8000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审理后驳

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 
王某琼、杨某星诉杨某砂石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环境私益侵权诉讼的典型实

践，为公民维护个体环境相关权益提供了重要司法参照。该案的裁判逻辑既回应了环境侵权举证难、因

果关系认定复杂的现实困境，也彰显了司法对公民人身健康权益的有力保障：法院通过委托专业检测固

定污染事实、引入专家咨询补强因果关联性，既减轻了公民的举证负担，又确保了裁判的科学性与公正

性；在公民未提供完整医疗费票据的情况下，综合侵权持续时间、污染超标程度、居住距离等多重因素

酌定赔偿数额，实现了“损害担责”与“公平合理”的有机统一。将此类环境私益诉讼案例与公民环境公

益诉讼驳回案例相结合，既能清晰呈现我国“私益救济”与“公益保护”的二元环境纠纷解决路径，也为

完善公民环境权益全链条保障体系提供了实践样本——私益诉讼为个体权益受损提供直接救济，而若能

进一步明确公民公益诉讼的补充性原告资格，将形成对环境利益的全方位、立体化保护，推动环境公共

利益从个体延伸至全民共同保护，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司法根基。 

3.3. 现有诉讼主体的局限性 

尽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并未明确禁止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司法解释通过“起诉

资格限定”间接压缩了公民的诉讼空间。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至五条 3，进一步细化了社会组织的登记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的范围、“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认定标准及“无违法记录”的时间范围，形成了对社会

组织原告资格的严格准入体系这一高门槛将多数公民自发组织排除在外。实践中，法院对“社会公共利

益”的认定也趋于严格，当诉讼诉求同时涉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时，法院会严格剥离私益成分，仅对

纯粹公益损害予以认定。例如在“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石油吉林油田分公司环境污染

案”[8]中，原告主张被告油污泄漏既损害周边居民私益，也破坏区域生态公共利益。法院审理时明确区

分：居民因农作物遭到损害、影响健康提出的赔偿诉求属于私益的范畴，应当通过另外提起民事诉讼解

决；而土壤污染、地下水破坏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才属于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范围，最终仅针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

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区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

十八条规定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第四条规定：“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提起的诉

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第五条规定：“社会组织在提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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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益损害部分作出生态修复判决。 

4.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论证 

4.1.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可行性 

环境权理论为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坚实支撑。《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公民享有在良好

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不影响

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赋予公民原告资格，是将抽象环境权从“消极享有”转化为“积极救济”的重

要途径，契合“有权利即有救济”的法律原则[9]。公众参与理论也与之契合，我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将公众参与确立为基本原则，公民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分布广泛、贴近基层，与专业化环保组织

形成互补，公民提起诉讼可形成“普惠性监督”，与环保组织的“专业化救济”共同构建全方位环境治理

体系。公共信托理论同样延伸出公民诉讼权利，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共同财产[10]，国家受托管理，公民

作为委托人有权监督国家管理行为，当国家未有效履行职责时，公民可通过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深厚理论渊源。 

4.2.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现实可行性 

在现实层面，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备多方面可行性。首先，公众环保意识与参与意愿显著

提升，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开展的 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民意调查显示，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

89.8%。其次，公民参与能力增强，信息获取渠道拓宽，生态环境部举报平台等官方渠道及互联网社交媒

体，让公民能及时了解环境信息。当公民个人遭受可感知、可举证的环境污染侵害时，可通过普通民事

侵权诉讼主张权利。若该侵害未满足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要件，公民既无法借助私益诉讼救济自身受损

权益，也不能通过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这与环境公益诉讼所倡导的公众参与理念相悖——环境

公共利益本质上由个体环境私益集合而成，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长远来看终将由该区域公民个人承受损

失[11]。 

4.3.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可行性 

制度层面，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样可行。《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明确公民环境监

督权利，检察支持起诉制度为公民诉讼提供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为公民诉讼提供资金保障。

为确保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合理性和有序性，需要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公民原告资格筛选机

制，防止公民滥诉现象的发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立“诉前告知程序”，规定公民必须先向监

管机关举报环境违法行为，仅在监管机关不作为且环保组织不起诉的情况下，公民才享有补充性的起

诉资格。 

5. 结语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全与优化，本质上彰显着环境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进程。而确

认并保障公民的原告资格，无疑是推动该制度从依赖“专业力量主导治理”迈向“全民携手共同治理”

的核心环节。通过全面且系统地论证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公民作

为环境公共利益的直接承受者与天然守护者，其投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既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具备

充分的正当性，也拥有成熟的现实条件与完备的制度基础。公民参与其中，不仅能切实保障自身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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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更将进一步优化环境公共利益的整体保护格局。当每一位公民都能成为生态环境的“司法守护者”，

便能形成“公权监管 + 社会监督 + 个体参与”的多元共治合力，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治标”走

向“治本”。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法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最终将为我国生态环境

的永续发展、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筑牢司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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